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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

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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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
保方

合肥国轩高科
动力能源有限

公司

合肥国轩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国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国轩新能
源有限公司

唐山国轩电池
有限公司

金寨国轩新能
源有限公司

合肥国轩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柳州国轩新能
源电池有限公

司

江苏东源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南通国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担保额度
（万元）

3,125.00

10,000.00

28,000.00

9,000.00

15,000.00

30,000.00

10,000.00

1,000.00

8,626.93

30,194.255

7,200.00

5,000.00

4,900.00

授信单位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市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北新区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市分行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蜀山支行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柳州分行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柳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支行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期间

主债务合同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自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债
务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
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主债务合同项下每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主债务合同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单笔融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被担保的主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被担保的主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每笔单项/具体业务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起三年

合同签订

《商票贴现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S3400005920260205001-02）

《 保 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C260210GR3415003）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Ec127002601290002834）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B9303202600000003）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PSBC-
2026-ZH09173-10-NJ-002-01）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BZ251218000067）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6年金中
银保字0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6
企贷0029-保00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51005202531682-01）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51005202531683-01）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B8814202600000004）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B8814202600000005）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昆农
商银高保字（2025）第0804775号）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5年度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5-015）。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

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

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

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6,048,245.58
4,413,981.65
1,634,263.93
2024年度

2,776,967.54
4,257.69

截至2025年9月30日
6,645,779.64
4,798,698.65
1,847,080.99

2025年1-9月
2,501,811.29
213,398.22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

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

的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

赁、销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国轩材料95.2260%股权，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472,117.54

208,663.20

263,454.34

2024年度

164,681.24

15,939.16

截至2025年9月30日

446,952.87

186,491.66

260,461.21

2025年1-9月

78,207.28

-2,993.12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国轩材料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轩”）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5日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巍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

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江苏国轩100%股权。

江苏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815,122.54
583,046.68
232,075.85
2024年度
689,439.08
14,115.69

截至2025年9月30日
751,441.00
515,270.77
236,170.22

2025年1-9月
610,193.40
4,094.37

江苏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成立时间：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32,036.1083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

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持有南京新能源90.8842%股权，中金中鑫（安徽）新兴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南京新能源9.1158%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522,171.31
315,411.20
206,760.11
2024年度
384,669.36
10,131.15

截至2025年9月30日
493,469.74
281,029.22
212,440.52

2025年1-9月
459,617.89
6,880.42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南京新能源开展业务提供担保。中金中鑫（安徽）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较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121,199.77764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12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高纯元素

及化合物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

工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市政设

施管理；储能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机动车充电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唐山国轩82.5084%股权，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唐山国

轩17.4916%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689,503.09
456,010.07
233,493.02
2024年度
454,800.21
28,155.30

截至2025年9月30日
851,741.65
532,141.26
319,600.40

2025年1-9月
432,456.93
26,130.73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唐山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

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新材料”）

成立日期：2021年3月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二平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乳泉路北侧、龙兴大道以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持有肥东国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新材料”）62.50%的股权，安徽省合肥市循环

经济示范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循环经济建投”）持有肥东新材料37.50%的股权。肥

东新材料持有合肥国轩新材料100%股权。

合肥国轩新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104,102.57
73,113.77
30,988.79
2024年度
14,925.64
-1,893.18

截至2025年9月30日
103,406.69
73,755.55
29,651.14

2025年1-9月
33,847.37
-1,337.66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合肥国轩新材料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合肥循环经济建投未提供同比

例担保。原因如下：（1）合肥循环经济建投系隶属于肥东县国资委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根据皖政

〔2015〕25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不得对外提供担

保；（2）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对合肥国轩新材料拥有绝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可及时掌握其资信状

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合肥国轩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国轩”）

成立时间：2023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157,416.00248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孟令奎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白马峰路与金家寨路交叉口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金寨国轩63.5259%股权，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金寨国轩36.4741%的股权。

金寨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398,254.23
276,337.00
121,917.23
2024年度
199,723.42
6,919.52

截至2025年9月30日
557,401.95
347,042.88
210,359.08

2025年1-9月
442,648.31
18,441.85

公司本次按照100%比例对金寨国轩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对金寨国轩拥有绝

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可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将严格遵循相

关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金寨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柳州国轩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新能源”）

成立时间：2025年1月9日

注册资本：115,916.04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娅囡

注册地址：柳州市秀水三路6号-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

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蓄电池租赁；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风力发电技

术服务；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柳州新能源 86.2693%股权，芜湖柳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柳州新能源13.7307%的股权。

柳州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柳州新能源于2025年1月成立，暂无2024年度财务

数据，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
——
——

2024年度
——
——

截至2025年9月30日
155,076.33
136,053.51
19,022.82

2025年1-9月
18,294.01

-2.91

公司本次按照持股比例86.2693%对柳州新能源开展业务提供担保，其他股东对应部分采用信用

授信方式，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柳州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

成立时间：2015年6月15日

注册资本：5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252KV及以下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智能数字化开关设备及配套装置部件、电力变

压器、岸电电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船舶电气设备、充电桩、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箱式变电站及其部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建设；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

配套电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变电站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充电站的设计、总承包及

运营管理；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动车车载电源、车载充电机、控制器、电动机、高压箱、电池箱类汽

车配套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集装箱制造；集装箱销售；集

装箱维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修理；电池零配件生

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东源电器100%的股权。

东源电器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171,980.32
77,012.97
94,967.35
2024年度
91,699.77
1,336.69

截至2025年9月30日
187,899.33
92,780.58
95,118.74

2025年1-9月
74,940.19
151.39

东源电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新能源”）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57,3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承岗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1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充电器、充电桩、储能装置及其管理系统、汽车零部件、智能化成套高低压开

关柜、节能智能型变压器、多功能一体化智能箱式变（站）的研发、生产、销售；充电设施网络的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电动汽车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间接持有南通新能源100%股权。

南通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263,704.84
177,204.94
86,499.90
2024年度
365,601.10
13,622.71

截至2025年9月30日
380,877.41
283,514.29
97,363.12

2025年1-9月
435,239.44
10,863.22

南通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商票贴现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3400005920260205001-02）》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因债务人承兑的商票的持票人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票据市场基

础设施向债权人发出的申请办理商票贴现业务的有效电子指令，以及债权人为债务人承兑的商票的

持票人实际办理商票贴现业务而在内部系统中保存的业务记录、债权人据此填制或打印的客户对账

单等业务记录。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本金为人民币3,125.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在主合同额度存续期内，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各项业务的本金；因上述业务发生的利

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60210GR3415003）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

费用。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Ec127002601290002834）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新区分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A0427002601290002408的《最高债权额度合同》及上述合

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9303202600000003）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

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敞口9,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保证合同》（合同编号：PSBC-2026-ZH09173-10-NJ-002-01）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PSBC-2026-ZH09173-10-NJ-002的国内信用证开立总协

议，及编号为NJ2026009的国内信用证开立申请书。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国内信用证业务金额为人民币1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及其它

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因债务人（反担保情形下）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251218000067）
债权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债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的编号为ED251218000002的《额度协议》与其项下

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用款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单笔融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循环或不循环使用本金产生的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赔偿金，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以
及因民事责任和实现民事责任相关的请求权而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费用。

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6年金中银保字02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
债务人：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编号为2026年金中银借字02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

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8、《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6企贷0029-保001号）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

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每笔债务逐笔单独计算，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9、《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51005202531682-01、051005202531683-01）
债权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债务人：柳州国轩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或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

款、贷款展期、保理、外汇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信用证开证、押汇、保函、国际/国
内贸易融资、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

主合同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或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
款、贷款展期、保理、外汇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信用证开证、押汇、保函、国际/国
内贸易融资、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051005202601702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纳入担保范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主合同二，担保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8,

626.93万元和人民币30,194.255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8814202600000004、ZB8814202600000005）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一：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一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主合同二：债权人与债务人二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主合同二，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分别为最高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7,200.00万元和人民币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昆农商银高保字（2025）第0804775号）

债权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州支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1）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2025）第 0804776号的《最高额

借款及综合授信合同》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依据该合同约定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业务合同及对该合

同和单项合同的修订、补充，以及相关借款凭证等；（2）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内连续签署

的各类业务合同和其他授信业务合同，以及上述合同的修订、补充、相关借款凭证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数额为人民币4,900.00万元。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单项/具体业务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单项/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最高债权本金数额以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手续费、罚息、违约金、债权人依据

主合同约定提前收贷产生的可得利息损失、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的费

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6年 2月 27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8,611,469.12万

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5,362,822.06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9.38%。其中，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7,888.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

民币36,417.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

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

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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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27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27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 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7日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产业集聚区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伟先生
6、此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韦炽卿律师、孙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9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4,687,04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533%。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8,528,88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60%，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61%；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 27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

158,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3%，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39%。
3）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计290人，代表股份99,348,20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51%。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议案，形成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037,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88%；反对2,53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28%；弃权1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98,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33%；反对2,5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7%；弃权112,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92,350,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79%；反对2,06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3%；弃权2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7,011,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78%；反对2,0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1%；弃权26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2%。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391,99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1%；反对2,53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弃权1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52,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68%；反对2,5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7%；弃权16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5%。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92,078,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91%；反对2,445,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5%；弃权1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739,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45%；反对2,4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10%；弃权16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5%。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391,843,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97%；反对2,43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0%；弃权4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505,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382%；反对2,4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0%；弃权41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47%。

2.05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391,99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1%；反对2,53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5%；弃权1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52,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68%；反对2,5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7%；弃权16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5%。

2.06 本次发行的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392,032,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3%；反对2,41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0%；弃权2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93,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76%；反对2,4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74%；弃权24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0%。

2.07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392,050,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1%；反对2,02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5%；弃权6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712,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65%；反对2,0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60%；弃权61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5%。

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392,41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8%；反对1,90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弃权3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7,074,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11%；反对1,9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45%；弃权37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4%。

2.09 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92,05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6%；反对1,81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6%；弃权8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714,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87%；反对1,8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58%；弃权82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55%。

2.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392,05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5%；反对1,90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弃权7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713,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80%；反对1,9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46%；弃权732,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7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032,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5%；反对2,53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4%；弃权1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93,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83%；反对2,5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2%；弃权122,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059,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42%；反对2,51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5%；弃权1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720,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48%；反对2,5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88%；弃权115,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032,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4%；反对2,53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4%；弃权1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93,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78%；反对2,5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0%；弃权12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02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3%；反对2,5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3%；弃权1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6,681,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55%；反对2,5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弃权123,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512,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9%；反对1,93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6%；弃权2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7,173,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07%；反对1,93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50%；弃权242,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2,521,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3%；反对2,04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4%；弃权1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7,182,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01%；反对2,0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7%；弃权12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3,033,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0%；反对1,41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7%；弃权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7,694,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56%；反对1,4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2%；弃权241,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炽卿、孙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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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四川

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
252,011.33
-71,798.87
-71,910.76
-105,065.33

上年同期
582,271.78
397,888.44
397,815.36
370,750.46

增减变动幅度（%）
-56.72
-118.04
-118.08
-128.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万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16,696.91

-2.54
-24.47

本报告期末
1,144,832.11
662,399.74
41,287.38

16.04

363,553.75

9.25
184.86

本报告期初
713,735.77
388,592.48
40,100.00

9.69

-132.10

-127.46
减少209.33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60.40
70.46
2.96
65.5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2,011.33万元，同比减少56.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05,065.33万元，同比减少128.3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6,
696.91万元，同比减少132.1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1,144,832.11万元，较年初增长 60.4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662,399.74万元，较年初增长70.46%。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与百时美施贵宝（BMS）就 iza-bren（EGFR×HER3双抗ADC）的合作顺利推进，

全球 II/III期关键注册临床试验 IZABRIGHT-Breast01里程碑达成，收到第一笔2.5亿美元里程碑款项
并确认相关收入。上年同期，公司收到BMS就 iza-bren（EGFR×HER3双抗ADC）合作协议的8亿美元
不可撤销、不可抵扣的首付款，公司相应确认相关知识产权收入。报告期内收入下降主要原因为上年
同期收到BMS首付款所确认的知识产权收入大于报告期内确认的里程碑收入。

2、报告期内，为加快推进产品管线的研发进度，巩固产品管线的领先优势，早日实现产品上市以
惠及患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导致研发投入同比增幅较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 17款创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中 6款创新药处于全球临床试验）。
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100余项创新药临床试验，其中中国正在开展 90余项临床试验（含国内 III
期注册临床试验17项），海外正在开展10项临床试验（含全球 II/III期注册临床试验3项）。核心产品
iza-bren（EGFR×HER3双抗ADC）两个适应症——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鼻咽癌、用于治疗复发
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癌——的上市申请（NDA）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且
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以上影响因素导致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3、报告期内，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到账，导致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56.72%、
118.04%、118.08%、128.34%、132.10%、127.46%和209.3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前所述，主要系报告期
内确认的由BMS支付的第一笔里程碑收入小于上年同期首付款所确认的知识产权收入导致营业总收
入下降，同时研发投入同比增幅较大，导致利润相应减少。

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增
加60.40%、70.46%和65.53%，主要原因如前所述，主要系报告期内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到账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